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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概述：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钼股份）将

以人民币 173,087万元对价收购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
业）转让的安徽金沙钼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沙钼业）24%股权。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持有金沙钼业34%的股权，紫金矿业（或其全资子公司）持有金沙钼业6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于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风险提示：本次收购是公司基于发展战略和强化产业优势作出的慎重决
定，但面临未来可能存在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环境、经营管理等诸多不确定
因素，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1.交易概述2025年8月29日，公司与紫金矿业签署《合作意向书》，详见公司于2025年8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2025-024）。按照《合作意向
书》约定，经双方进一步协商，2026年 1月 15日公司与紫金矿业签署《项目合作
及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公司将以人民币173,087万元对价收
购紫金矿业转让的金沙钼业2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金沙钼业34%股权，紫金矿业（或其全资子公司）持有金沙钼业60%股权。2.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2026年 1月 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收购安徽金沙钼业有限公司24%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紫金矿业签署《合作
协议》，以人民币173,087万元对价收购紫金矿业转让的金沙钼业24%股权，并开
展相关冶炼项目合作。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的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二、转让方基本情况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企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紫金矿业

2,657,753,314元

91350000157987632G

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大道1号

矿产资源勘查；金矿采选；金冶炼；铜矿采选；铜冶炼；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矿产品、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
售；水力发电；对采矿业、酒店业、建筑业的投资；对外贸易；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活动；危险货物
道路运输活动。铜矿金矿露天开采、铜矿地下开采；矿山工程技术、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研
发；矿山机械、冶金专用设备制造；旅游饭店（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企业类型

邹来昌

2000年9月6日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
控股）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为闽西兴杭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股权占比22.88%；实际控制人为福建省上杭县财政局。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4年度（经审计）

303,639,957,153

48,077,725,154

32,050,602,437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96,610,730,026

139,785,524,982

2025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

86,488,690,009

21,149,045,307

14,571,868,503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483,007,569,343

169,312,403,158

4.紫金矿业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1.金沙钼业的股东情况
金沙钼业的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紫金矿业

金钼股份

金寨县城镇开发 投资有
限公司

认缴出资
（万元）

16,800.00

2,000.00

1,200.00

20,000.00

实缴出资
（万元）

16,800.00

2,000.00

1,200.00

20,000.00

持股比例
（%）

84.00

10.00

6.00

100.00

2.拥有资源情况
金沙钼业拥有沙坪沟钼矿的矿业权，保有钼金属资源量 210万吨(含储量),

平均品位 0.187%，钼金属储量110万吨，平均品位 0.2%，规划开发建设规模拟
以设计采选钼矿石1000万吨/年，产品为Mo57%的钼精矿。3.2024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314,741,989.02

22,867,977.02

291,874,012.00

2024年度

-

-

注：由于金沙钼业处于基建期，2024年无损益。4.交易标的定价
公司对金沙钼业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在此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紫金

矿业以成本价（原受让价格加必要的成本费用）向公司转让金沙钼业24%股权，
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73,087万元。5.本次转让完成后金沙钼业股权结构情况

序号

1

2

3

合计

股东名称

紫金矿业(或其全资子公司)

金钼股份

金寨县城镇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
（万元）

12,000.00

6,800.00

1,200.00

20,000.00

实缴出资
（万元）

12,000.00

6,800.00

1,200.00

20,000.00

持股比例
（%）

60.00

34.00

6.00

100.00

四、本次合作主要内容
双方本次合作包括股权交易和冶炼合作两部分，具体如下：

1.股权交易
在金钼股份同意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条款和安排投资、建设并运营冶炼

公司的前提下，紫金矿业同意以 173,087万元的对价向金钼股份转让金沙钼业24%股权及其项下所有权益。转让完成后，紫金矿业、金沙钼业、金寨县城镇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金沙钼业 60%、34%、6%股权，金沙钼业的建设、运营
由紫金矿业主导。

金钼股份应在《合作协议》签署后尽快启动冶炼公司设立及筹建相关工作，
不晚于2026年12月完成设立及首期出资。若金钼股份不能按约定投资、建设及
运营冶炼项目，并导致发生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情形的，则紫金矿业
有权单方收回标的股权。收回价格按以下孰低确定：（1）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评
估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紫金矿业发出通知之日），并以该评
估价值作为收回价格；（2）标的股权转让价格173,087万元。

本次收购股权价款分两期支付：《合作协议》签署生效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司向紫金矿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50%；金沙钼业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公司向紫金矿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50%。2.冶炼合作

依据《合作协议》，金钼股份应与金沙钼业共同出资，在金沙钼业所在县域设
立从事钼金属冶炼及深加工等业务的冶炼公司，其注册资本、投资规模、建设产
能等设计指标应与沙坪沟钼矿开发建设规模相匹配，并确保能形成稳定的协同
关系。金钼股份、金沙钼业将分别持有冶炼公司 51%、49%股权（若金沙钼业所
在地地方政府平台参股，则持股比例的调整在冶炼公司合作协议中另行约定），
冶炼公司的建设、运营由金钼股份主导，具体事宜由相关方另行签订协议明确。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本次收购紫金矿业转让的金沙钼业24%股权，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发挥

钼产业开发利用优势，进一步强化资源保障，巩固提升行业影响力；另一方面，为
了加快实现沙坪沟钼矿开发建设，尽早实现资源价值，获取投资收益。

六、对公司的影响1.本次收购是公司基于发展战略和强化产业优势作出的慎重决定，符合公
司未来发展规划。2.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
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面临未来可能存在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环境、经营管理等诸多

不确定因素，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股票代码：601958 股票简称：金钼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和

质控合伙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钼股份）分别于2025年4月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6月24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
意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希格玛）担任公司 2025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金钼股份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公告》（2025-006）及《金钼股份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016）。

近日，公司收到希格玛出具的《关于变更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控合伙人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审计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希格玛作为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原指派蒙锋、

黄朝阳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合伙人，李波作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为公司
年报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提供审计服务。由于希格玛内部工作调整原因，蒙
锋不再担任公司2025年年报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波不再担任项目质量复核人
员，现指派黄朝阳接替蒙锋作为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卞薄海替换黄朝阳作
为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赵琰替换李波作为本项目的项目质量复核人员继续完
成本项目的相关工作。变更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黄朝阳、卞薄海，项目质量复核
人员为赵琰。

二、本次变更后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基本信
息、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卞薄海先生，现任希格玛合伙人、部门总经
理，2019年6月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07年开始在希格玛执业，历任审计
人员、项目经理、部门副总经理、合伙人、部门总经理，200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及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专业服务工作，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3份。2025
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签字注册会计师：黄朝阳先生，现任希格玛合伙人、部门副经理，2010年 12
月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2009年开始在希格玛执业，历任项目经理、高
级项目经理、部门副总经理、合伙人，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专业服务
工作，最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赵琰先生，现任希格玛管理合伙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会员。1995年开始在希格玛执业，1997年 12月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
格，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的专业服务工作，在审计、企业改制、企业并
购重组、IPO、再融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最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1份，复核上市公司报告2份。2025年开始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诚信记录和独立性情况

卞薄海、黄朝阳和赵琰先生最近三年均未受到任何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

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临2026-004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0月 24日、2022年 11月 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2年 11月 11日披露了《浙江华铁应
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
书》，拟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 1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的股份
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未实施
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8）、《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2-116）。

截至2023年4月4日，公司已完成股份回购，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7,885,98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0.57%，回购成交的最高
价为8.58元/股，最低价为6.26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5,198.57万元（不含印
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
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暂未使用本次回购的股份，前述已回购的股份 7,885,
980股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拟将2022年回购方案
中的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原计划“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并将上述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
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02）。

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996,878,490股减至 1,988,
992,510股（注：因公司尚处于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上述股份总数
采用2025年12月31日的股本结构，公司最终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办
理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
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
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债
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胜康街368号华铁创业大楼1幢
2、申报时间：2026年1月16日起45天内（9:3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

法定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狄骁
4、联系电话：0571-86038116

5、传真号码：0571-88258777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海南华铁 公告编号：临2026-003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49

505,079,721

25.65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祺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隋彤彤、董事周丽红、独立董事王绍宏、

独立董事许能锐、独立董事张雷宝、独立董事许诗浩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郭海滨、副总经理遇言、财务总监张伟丽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2,472,117

比例（%）

99.4837

反对

票数

1,972,171

比例（%）

0.3904

弃权

票数

635,433

比例（%）

0.12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变 更 回
购 股 份 用 途
并 注 销 暨 减
少 注 册 资 本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065,085

比例（%）

91.7670

反对

票数

1,972,171

比例（%）

6.2267

弃权

票数

635,433

比例（%）

2.00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苏致富、张艺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海控南科华铁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6-003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9

7,295,372,085

83.89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立成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采取现场投

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周友苏以通讯方式参会；董

事李黔因其他公务未能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雪岭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董事候选人

张戬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戬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得票数

7,284,704,17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8537

是否当选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戬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2,643,291

比例（%）

92.3329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星铭、李丹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四川路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39 证券简称：四川路桥 公告编号：2026-002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八号一一建筑》的相关规定，现将2025年第四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经营数据

序号

1

2

3

合计

分 行
业

基建

房建

其他

第四季度
中标项目
数量（个）

116

28

92

236

第四季度中标
项目金额

（万元人
民币）

10,133,400

465,903

29,486

10,628,789

本 年 累
计 中 标
项 目 数
量（个）

292

94

230

616

本年累计中标
项目合计金额
（万元人民币）

18,400,384

1,901,461

44,237

20,346,081

上年同期累计
中标项目合计

金额
（万元人
民币）

11,606,354

2,202,214

18,077

13,826,646

同比
增减

+59%

-14%

+145%

+47.15%

本 年 累
计 中 标
已 签 合
同 项 目
数 量
（个）

243

65

225

533

本年累计中标
已签合同项目
合计金额（万

元人民币）

16,598,229

1,438,146

43,005

18,079,381

注：1.上表中“基建”包括公路、铁路、水利、航运、市政、养护、交安等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

“房建”主要为产业园区、学校、住宅、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
“其他”包括勘察设计、咨询、监理、招标代理等服务类项目。
2.上表中中标项目包括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和投建一体模式获取的项目，

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的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的。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上述经营指标数据为阶段性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

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51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6-001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大龙山路8号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

46

53,405,588

53,405,588

64.2824

64.28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

议由董事长傅仕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皆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3,362,542

比例（%）

99.9193

反对

票数

43,046

比例（%）

0.080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前三季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64,078

比例（%）

99.2587

反对

票数

43,046

比例（%）

0.74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议案（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丽蓉、吴林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科威尔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51 证券简称：科威尔 公告编号：2026-002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
部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威尔”）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银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近日，公司完成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部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
注销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74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

8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37.94元，应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88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68,955.19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9月到账，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230Z0170号）
验证。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的要求，对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开户
主体

科威尔

科威尔

科威尔

科威尔

科威尔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高新区科
技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创新大道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
支行

账号

499100100100023479

551906814510886

1302049829202004649

8112301012200652176

1302049829202001819

状态

已注销

存续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存续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因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开立的用于全球营销

网络及品牌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1302049829202004649）中募
集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为便于资金账户管理，公司将注销上述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销户手续。
账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对应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相应终止。

（二）本次注销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为满足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需要，公司指定在上海浦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开立的银行账户（账号：58060078801300000928）为募集资金理财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鉴于上述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
结算账户已不再使用且无后续使用计划，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上述理财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科威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松轩社区环观中路282号D栋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

66

65,475,942

65,475,942

41.0596

41.059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2,393,393
股，上述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法和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黄蓉芳女士和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5,422,101

比例（%）

99.9178

反对

票数

52,641

比例（%）

0.0804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1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 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1,060,523

比例（%）

99.7450

反对

票数

52,641

比例（%）

0.2493

弃权

票数

1,200

比例（%）

0.005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志怡、杨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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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以及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306号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丹先生

5、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1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67,328,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916%。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5,389,4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70%。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712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938,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47%。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1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1,944,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65%。

7、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8、公司聘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陈颖律师、边亚立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7,232,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6%；反对7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6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848,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971%；反对71,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94%；弃权 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颖、边亚立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长芯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长芯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芯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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